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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主旨：有關本公司「69kV系統聯絡線」開放再生能源併網申請條件

，詳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邇來迭有再生能源業者向本公司申請69kV系統聯絡線併網，

惟本公司綜合考量69kV系統聯絡線有電源引接限縮區域融通轉

供能力、設備耐壓能力、保護電驛標置變更等各項運轉因素，

目前並未開放旨述線路而無法受理併網申請。

二、然為建立再生能源友善併網環境，本公司除滾動檢視系統連

絡線併接條件，並已另行採購新型輸電線路多端子數位電驛，

經運轉單位審慎滾動檢視系統聯絡線併接可行性，將可有條件

開放業者申請69kV系統聯絡線併網，其申請條件如下：

(一)業者須承諾配合本公司系統需求，自行採購建置或更新同

型號多端子線路差流保護電驛及通信系統。

(二)因系統聯絡線分界點變更，保護電驛須重新檢討電驛標置

，以防止系統事故範圍擴大，業者須隨時配合停電或派請專

任電驛技術人員配合臨時電驛標置檢討。

(三)基於運轉安全，當本公司評估T接69kV系統聯絡線之業者將

影響系統融通能力，業者須無條件配合加裝50+2電驛降載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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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全發電量(0MW)，並應於本公司併聯審查會時提供承諾書。

(四)為避免電壓超過設備耐壓能力，須將聯絡線兩端點啟斷、

或因聯絡線需停電檢修，致業者發電受影響，業者須無條件

配合且不得要求賠償發電損失及修改電能購售電契約。

正本：中華民國太陽光電發電系統商業同業公會、台灣太陽光電產業協會、SEMI太陽光

電委員會、台灣風力發電產業協會、台灣風能協會、台灣中小型風力機發展協會

、全國商業總會能源產業推動委員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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